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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法院書記官 

科目：行政法與法院組織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甲為某國立大學法律系三年級學生。甲在修習該系必修之行政法科目時，其繳交之書面報告

成績僅獲五十五分。依據該科授課教師之評量規則，平時成績係依據學生繳交之書面報告成

績計算，占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三十，而期末考筆試成績則占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七十。甲覺得

老師乙對其書面報告成績之評分不公，經向學校提起申訴未獲救濟後，乃向教育部提起訴

願。請問其提起之訴願在程序上是否合法？（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特別權力關係是考試熱門重點，因此大部分同學都能順利作答，但這一題不

能只是機械性的回答，而必須去思考，題目中關於機關的行為，是否有使人

民的權利受到侵害，因此將題目中的提示妥適使用，是一個關鍵。 

【擬答】 

書面報告評分非行政處分，故甲之訴願不合法，應不受理 

甲為學生，與學校間屬特別權力關係 

甲為學生，其與國立大學間，產生公營造物利用關係，在傳統上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之一

環。而特別權力關係在傳統見解中，若對於機關之行為不服，僅得為內部之救濟，而不得

向法院救濟。 

依釋字第 684 號解釋有權利有救濟之見解，只要系爭行為侵害甲之權利，即得救濟 

前開不得對外救濟之見解，在釋字第 382 號解釋時，大法官認為，只要機關之行為將使學

生改變身分、或產生重大影響，即得對外救濟；至於釋字第 684 號解釋時，更認為，基於

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只要學生之權利受到機關之行為而有損害，無論是受教權或其

他權利，基於有權利、有救濟之思想，即應給予對外救濟之機會，不因其身分而有所不

同。因此甲得否救濟，雖無須判斷是否對其權利造成重大影響，但至少須對其權利造成侵

害，且非僅造成輕微影響，方得向法院救濟。 

訴願須以行政處分作為前提 

本題中，甲於申訴後，向教育部提起訴願，依照訴願法第 1、2 條之規定，提起訴願必須以

系爭行為為行政處分為前提，因此甲如欲合法提起訴願，除了系爭行為須影響其權利外，

其性質並須為行政處分，方得為之。 

書面報告評分並未終局決定、亦未對甲之權利造成影響，故非行政處分，其提出之訴願為

不合法，應不受理之 

本題中，甲所不服者，為其選修課程中之報告評分，遭給予 55 分不及格之分數，惟報告評

分僅佔總給分之百分之三十，故縱使甲之報告不及格，非當然產生其該科期末成績不及格

之結果，因此對於甲是否造成不及格之結果，僅屬於做成終局決定，即學期成績前之中間

行為，尚非屬行政處分，亦不對甲造成權利之侵害，因此非為行政處分。 

退步言之，即使認為，報告評分已產生一定之法律效果，惟甲僅大三，該科縱使不及格亦

不會使其延後畢業，對其受教權難謂產生影響，故亦非行政處分。 

綜上所述，甲所不服之標的，實非行政處分，若其提起訴願，程序上並不合法，訴願管轄

機關應以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之規定，不受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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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市政府環保局認定甲晶圓代工事業排放之廢水中含有有害健康物質，有危害公眾健康之

虞，乃勒令甲事業停工。甲事業認為 A 市政府環保局未將其排放之廢水送請專業鑑定，根本

是未審先判，遂向 A 市政府提起訴願。惟甲事業認為停工將對其營業造成嚴重之損害，情況

緊急，故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請問行政法院應如何處理？（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爭點明確，是一個高等行政法院曾討論過的案例，且在近來也有一些著

名案例有此一爭議，不過要能夠完整回答，對於停止執行制度還是需要一定

的熟悉度。 

【擬答】 

行政法院應認無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停止執行之聲請 

停工屬下命行政處分，欲停止其法律效果，在訴願中須依訴願法第 93 條規定申請停止執行 

A 機關所為之停工要求，將使甲事業產生應停止之作為義務，其性質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

第 1 項之規定，係為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性質上為行政處分。 

對行政處分不服，應提起訴願後，再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惟依照訴願法第 93 條第 1

項之規定，提起訴願並不停止執行，行政處分之法律效果亦會繼續發生，因此如欲停止法

律效果之繼續，必須依訴願法第 93 條第 2、3 項之規定，向訴願管轄機關、原處分機關申

請、或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 

訴願程序中，如欲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應以情況緊急，須由法院即時處理方能保障其權

利為限 

訴願法第 93 條雖規定，應向訴願管轄機關、原處分機關申請停止執行，惟同條第 3 項亦規

定得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則此二規定間之關係為何，訴願人是否得自由選擇之，有

下列之見解： 

肯定說：依訴願法之規定，並無排他之規定，因此訴願人應得自由選擇，向何者申請停止

執行，甚而同時申（聲）請，亦非法所不許。法院於收到聲請時，除非行政機關已做出停

止執行之決定，否則仍應實體審查，有無合乎停止執行之要件，而不得逕行駁回聲請。 

否定說：若未向行政機關申請停止執行，即向法院聲請之，有規避訴願程序之嫌，若無正

當理由認為有直接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之必要時，法院應以無權利保護之必要為由，駁回

其聲請。 

對於上開問題，高等行政法院 89 年法律座談採否定說，本文亦認為，上述見解應以否定說

為可採。固然依訴願法之規定，並無明文之限制，但訴願制度乃由行政機關自我審查，藉

此達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也減輕行政法院之負擔，若恣意跳過訴願程序，而由行政法院

進行最終審查，則有規避此一程序之嫌，原則上應禁止之。 

惟若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而難以救濟時，則若仍拘泥必須先向機關申

請停止執行，可能造成訴願人之權利有難以回復之損害；另若機關已拒絕停止執行、或有

相當之理由認為機關必然拒絕停止執行之申請時，亦得再向行政法院聲請之。綜上所述，

除有緊急情況外，否則行政法院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若捨向機關申請停止執行，無正當

理由而逕向行政法院聲請者，法院應以無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 

本題雖有緊急情事，惟並無非由行政法院處理即難以救濟之情事，因而法院應以無權利保

護之必要為由，駁回聲請 

本題中，甲事業認為停工將對其營業造成嚴重之損害，情況緊急，惟此一緊急之情事縱使

為真，甲亦無舉出何以無法向行政機關申請停止執行，而僅能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或行

政機關必然將拒絕其申請之證據，因而不符合前述之要件，行政法院應認為其聲請欠缺權

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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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法院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時，如經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與先前裁判之法

律見解歧異者，依法院組織法規定應以裁定敘明理由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請說明下列問

題： 

該民事庭裁定前，應經何程序始得裁定？（10 分） 

民事大法庭審判長與庭員如何產生？（1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難度不高，係屬單純法條背誦題，考點為最高法院最重要之組織之一即

「民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制度，測驗考生是否熟記法院組織法第 51-2

條、第 51-6 條、第 51-7 條規定。 

【擬答】 

依法院組織法（下同）第 51-2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法院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經評議後認採

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與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依下列方式處

理：民事庭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依題示，說明如下： 

該民事庭裁定前，應經下列程序始得為裁定： 

依第 51-2條第 2項規定，最高法院民事庭各庭為同條第 1項裁定前，應先以徵詢書徵詢

其他各庭之意見。受徵詢庭應於 30日內以回復書回復之，逾期未回復，視為主張維持先

前裁判之法律見解。經任一受徵詢庭主張維持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時，始得為同條第 1

項之裁定。 

蓋若受徵詢庭受徵詢後，並未主張維持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時，此時最高法院民事庭各

庭間並無發生裁判之法律見解有歧異之情形，故並無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之必要，以

求訴訟經濟並避免司法資源不必要之浪費。 

民事大法庭審判長與庭員之產生方式如下： 

審判長： 

依第 51-6條第 1項規定，民事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以法官 11人合議行之，由最高

法院院長或其指定之庭長，擔任民事大法庭之審判長。 

依第 51-7條第 1項前段規定，若為最高法院院長指定之民事大法庭審判長，其任期為

2年。 

依第 51-7條第 2項前段規定，最高法院院長或其指定之民事大法庭審判長出缺或有事

故不能擔任審判長時，由同條第 1項遞補人選遞補之，並以民事大法庭庭員中資深庭

長充審判長，無庭長者，以其他資深庭員充之，資同以年長者充之。 

庭員： 

依第 51-6條第 2、3項規定，民事大法庭之庭員，由提案庭指定庭員一人及票選之民

事庭法官 9人擔任。而由票選產生之民事大法庭庭員，每庭至少應有 1人，且兼任庭

長者不得逾總人數 2分之 1。 

依第 51-7條第 1項後段規定，票選庭員之人選、遞補人選，由法官會議以無記名投

票，自民事庭全體法官中依得票數較高，且符合第 51-6條第 3項規定之方式選舉產

生。遞補人選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依第 51-7條第 2項後段規定，票選之大法庭庭員出缺或有事故，不能擔任民事大法庭

庭員時，由同條第 1項遞補人選遞補之。 

依第 51-7條第 3項規定，第 51-6條第 2項提案庭指定之庭員出缺、有事故不能擔任

民事大法庭庭員時，由提案庭另行指定庭員出任。 

依第 51-7條第 4項規定，民事大法庭審理中之法律爭議，遇民事大法庭庭員因改選而

更易時，仍由原審理該法律爭議之民事大法庭繼續審理至終結止；其庭員出缺或有事

故不能擔任民事大法庭庭員時，亦按該法律爭議提交民事大法庭時之預定遞補人選遞

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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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某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偵查被告甲所涉及殺人案件時，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法院受理

後，分案由該法院強制處分專庭法官乙承辦。其後該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並起訴甲，案件繫

屬法院分案時，請附理由說明乙法官依法院組織法規定是否應迴避？（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老實說，這題真的太簡單了！就只是要測驗考生是否知道法院組織法第 14-1

條第 2 項迴避規定，答題內容篇幅真的沒什麼好寫的，所以只好論及一些為

何強制處分專庭承辦案件法官，須於系爭案件起訴後，要迴避之立法理由的

部分，供考生參考囉！ 

【擬答】 

法院組織法第 14-1 條第 1 項規定：「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分設刑事強制處分庭，辦理偵查

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之審核。但司法院得視法院員額及事務繁簡，指定不設刑事強制處分

庭之法院。」依此規定，本題中之法院設置強制處分專庭，由法官乙就某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為偵查被告甲所涉及殺人案件時，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之部分，進行審理以決定是否

核發，以確實落實強制處分行為屬法官保留之事項。 

法院組織法第 14-1 條第 2 項規定：「承辦前項案件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

務。」依此規定，法官乙為承辦被告甲所涉及殺人案件之搜索票是否核發之強制處分專庭

法官，為了避免法官乙於審判該案件時，因先前承審過該案件之強制處分是否准許部分，

而產生預斷或偏見，致影響或侵害被告甲之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之訴訟權，故法官乙應依法

迴避。 

若法官乙未能依法院組織法第 14-1 條第 2 項之規定迴避，被告甲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8、19

條之規定，聲請法院命法官乙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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